
  

 
個人組隊 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係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以下簡稱青年署) 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

法令之規範，說明將如何蒐集、儲存、分析及利用「110 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

表揚計畫」之個人參賽資料；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已閱讀、瞭解相關規定並同意無

償提供您的個人資料。（110 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表揚計畫完整內容，請至青

年 署 官 網 (http://www.yda.gov.tw) 或 青 年 教 育 志 工 網 站

(https://youthvolunteer.yda.gov.tw/）查閱)。 

 

一、 基本資料內容：青年署因執行「110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表揚

計畫表揚活動」所需，蒐集個人資料內容說明如下: 

(一) 青年團隊成員：姓名、出生年月、就讀學校／服務單位、職稱、聯

絡方式(電話、通訊／戶籍地址及 Email)、保險所需資料等。 

(二) 指導老師或督導：服務單位及職稱、保險所需資料等。 

二、 蒐集個人資料目的：為執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0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

及運用單位表揚計畫表揚活動」評選作業、競賽、宣傳及推廣青年志工業

務等工作。 

三、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機關必須明確告知個人資料

提供者相關權益影響，如未取得青年團隊成員、指導老師或督導之同意並

簽名或蓋章，青年署將無法審核所提之計畫相關資料。 

 

 

  

附件 6 



  

 

參 賽 組 別 ：□青少年組 □青年組 □卓越組 

以下簽署者應包含「110 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表揚計畫-青年志工

團隊成員一覽表」中所有成員，每人親筆簽名或蓋章以表示同意。 

團 隊 名 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青年團隊成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指導老師或督導： 

                                                  

 

隸屬學校或單位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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